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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續議事項續議事項續議事項續議事項

委員同意於 2001年 2月 15日參觀香港海關的落
馬洲陸路邊境管制站及葵涌海關大樓，以便更深入了解

其防止利用貨櫃偷運非法入境者的執法行動。

II. 香港特別行政區及內地警務單位的合作及蘇志一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及內地警務單位的合作及蘇志一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及內地警務單位的合作及蘇志一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及內地警務單位的合作及蘇志一的

個案個案個案個案    跟進事宜跟進事宜跟進事宜跟進事宜

(立法會 CB(2)2472/99-00(01)、 CB(2)659/00-01(01)
及CB(2)599/00-01(01)號文件 )

2. 保安局副局長 1扼要重述蘇志一個案的背景，有
關詳情已於事務委員會 2000年 6月 30日特別會議上向議
員闡述。他表示，政府當局對蘇雪指稱內地公安人員曾

於 1995年在香港行使司法管轄權一事相當重視。警方已
就此事展開調查，並要求廣東省公安廳作出正式的答

覆。政府當局曾多次公開解釋，只有本地執法人員才可

在香港採取執法行動。任何人如對執法人員的身份有所

懷疑，應立即與警方聯絡以作跟進。他補充，內地當局

一再向香港特別行政區 (下稱 “香港特區 ”)政府保證，內地
執法人員嚴禁在香港採取任何執法行動。如有充分證據

證明內地公安人員在香港行使司法管轄權，政府當局會

要求內地當局嚴正處理有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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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警務處助理處長 (刑事 )向議員扼述警方就蘇志
一個案進行調查的所得結果，並特別提出下述各點  

(a) 蘇雪指稱她於 1995年 10月 28日在 慶市政府兩

名民職人員及 4名 慶公安人員陪同下來港，並

前往其父親位於北角的住所進行搜查。關於此

事，警方已前往蘇志一位於北角的住所進行調

查，並嘗試找尋獨立的證人。然而，警方無法

找出當時的值班管理員及清潔工人，因為當時

的物業管理公司並沒有備存有關紀錄，而該幢

樓宇的閉路電視系統亦沒有錄影功能。警方與

蘇志一的鄰居會面後，亦未有發現在該段時間

內曾發生任何異常事故；

(b) 蘇雪指稱蘇志一在 1996年 1月 4日由公安人員押
送來港，並前往其位於中國銀行灣仔分行的保

險箱檢取文件。關於此事，有關的銀行紀錄顯

示，蘇志一於當日從保險箱取走其物品，並終

止租用該保險箱；

(c) 關於蘇雪聲稱蘇志一在 1996年 1月 12日由公安
人員押送來港，並前往其在港住所檢取私人物

品一事，警方無法找出當時的值班管理員或清

潔工人；

(d) 出入境紀錄顯示：

(i) 蘇雪於 1995年 10月 28日進入本港，一名證
實為 慶公安人員的男子則在她入境前約

5分鐘進入本港。蘇雪於 1995年 10月 29日離
港，而該名男子則較她早 1小時 6分鐘離
境。在蘇雪於 1995年 10月 29日離港的前後
數分鐘之間，有兩名證實為 慶市政府人

員的男子相繼離境；

(ii) 蘇志一於 1996年 1月 4日早上進入本港，約
一小時後，一名證實為公安人員的女子入

境。該名女子於 1996年 1月 7日離境。在蘇
志一於 1996年 1月 4日下午離開香港時，一
名證實為 慶公安人員的男子亦同時離

港。然而，該名男子是於蘇志一來港前一

天，於 1996年 1月 3日傍晚進入本港；及

(iii) 蘇志一於 1996年 1月 12日早上進入本港，並
於同日傍晚離境。在大概同一段時間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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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未發現有任何公安人員或 慶市政府人

員入境或離境；

(e) 廣東省公安廳證實，在有關期間來港的 慶公

安人員，並沒有在香港進行任何和蘇志一個案

有關的活動；及

(f) 經仔細研究所得資料後，警方得出的結論是，

並無充分證據支持內地公安人員曾在香港行使

司法管轄權的說法。

4. 政府當局應主席的要求，在會議席上提交載列

上述人士入境及出境日期和時間的列表。警務處助理處

長 (刑事 )告知議員，列表中所述的A、D及E人士均為 慶

公安人員，而B及C人士則為 慶市政府文職人員。

(會後補註：在會議席上提交的資料其後已於
2001年 1月 17日隨立法會CB(2)720/00-01號文件
送交委員參閱。 )

5. 張文光議員指出  

(a) 當蘇志一或蘇雪進入香港時，蘇雪的父親或母

親或父母二人正在內地被扣留作人質；

(b) 蘇志一及蘇雪在香港入境或離境時均有公安人

員陪同，儘管該等人員的入境或離境時間通常

與兩人略有不同；及

(c) 慶市政府在香港設立的 “香港百宙事業有限
公司 ”的若干職員曾在蘇志一的住所檢取文
件，稍後便出現產權轉移的情況。

他表示，上述連串事件顯然是精心策劃及有組織的行

動，可顯示內地公安人員確曾在香港行使司法管轄權。

他詢問內地公安人員以私人身份在香港行使司法管轄

權，是否可接受的做法。

6. 保安局副局長 1回應時表示，出入境紀錄顯示在
蘇雪於 1995年 10月 28日進入香港的差不多同一時間，以
及於 1995年 10月 29日離境前一小時，有一名公安人員進
入及離開香港。有關的紀錄亦顯示，有一名公安人員在

蘇志一於 1996年 1月 4日進入香港後約一小時入境。此
外，出入境紀錄亦顯示，在蘇志一於 1996年 1月 12日入境
及離境的差不多同一時間內，並無任何內地人員進入或

離開香港的紀錄。雖然出入境紀錄顯示若干公安人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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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境時間與蘇志一或蘇雪的部分出入境時間頗為接

近，但並無充分證據，證明蘇雪指公安人員曾突擊搜查

蘇志一位於北角的住所以檢取文件的聲稱屬實。

7. 保安局副局長 1強調，無論以官方還是私人身份
來港，內地公安人員均不得在香港行使司法管轄權。他

又強調，在未有預先向香港警方作出通報及聯絡的情況

下，內地公安人員禁止來港進行警務活動。

8. 張文光議員詢問，在受威脅情況下簽署的文件

或作出的產權轉移，在法律上是否有效。他表示，檢取

文件及所有權轉讓的活動顯然在有人質被扣留在內地的

情況下進行。他詢問香港特區政府會否向中央人民政府

提出此事或作出投訴。

9. 警務處助理處長 (刑事 )表示，有關的產權轉移是
按照正式程序，在雙方律師在場的情況下進行的。有關

的律師亦已向警方證實，蘇志一及其家人並非在受威脅

情況下作出產權轉移。他補充，蘇雪在向警方作出的供

詞中表示，她於 1995年 10月 28日在 慶公安人員及 慶

市政府人員陪同下進入香港時，是完全自由而並無受到

任何形式的約制。他表示，蘇雪在來港途中的大部分時

間均單獨一人，實有不少機會可作出投訴。

10. 張文光議員質疑蘇雪在父母被扣留在內地作人

質的情況下，如何可作出投訴。他表示，警方應仔細研

究公安人員及 慶市政府人員的出現是否屬巧合情況。

此項工作事關重大，因為它可反映警方是否具有捍 香

港司法管轄權的決心。

11. 保安局副局長 1表示，據他所知，蘇雪聲稱她被
要求來港拿取某些文件以便澄清有關的案情時，其父母

正被扣留。由於此事約於 5、 6年前發生，現已很難查證
她是否在受到威脅的情況下拿取文件。他指出，並無充

分證據證明她當時確是受到脅迫。

12. 關於蘇雪在 1995年 10月 28日持有雙程通行證進
入香港一事，涂謹申議員詢問，警方有否調查內地當局

當時是否扣留了蘇雪的香港身份證。警務處助理處長 (刑
事 )回應時表示，據內地當局所稱，向蘇雪發出雙程通行
證的原因是她當時已登記為 慶居民，直至 1995年 11
月，她才透露本身持有香港身份證。

13. 涂謹申議員詢問警方有否就若干細節展開調

查，例如有關的公安人員是否一如蘇雪所稱下榻於世紀

香港酒店。主席詢問警方有否研究在席上提交的資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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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的A、B及C人士，當時是否入住世紀香港酒店。警
務處助理處長 (刑事 )回應時表示，警方已翻查世紀香港酒
店的紀錄，並發現一名 慶市政府人員曾使用其信用卡

繳付租住該酒店 3間房間的費用。由於法例只規定酒店方
面備存最近一年的房客姓名紀錄，因此現已無法找到當

時的酒店房客紀錄。

14. 涂謹申議員詢問警方曾否提出要求，以便在內

地執法人員在場的情況下向有關的公安人員錄取證供。

警務處助理處長 (刑事 )回應時表示，經研究出入境紀錄及
廣東省公安廳的答覆後，警方得出的結論是無需向有關

的公安人員錄取證供。

15. 涂謹申議員表示，如警方採取此種態度處理本

港其他個案，對許多案件均不會展開詳細的調查。他表

示，警方最低限度應與蘇志一會面，並詢問他是否知悉

有任何獨立的證人。

16. 警務處助理處長 (刑事 )表示，蘇雪是根據其父母
所述，作出其父親於 1996年被押送回港的指稱。在蘇志
一來港的行程中，她本人並不在場。警方已就蘇雪的指

稱展開調查，並發現沒有任何表面證據證明有需要向有

關的公安人員錄取證供。警方亦發現蘇志一在 1996年 1月
12日來港時，並無任何公安人員或 慶市政府人員陪同

在側。

17. 何俊仁議員表示，由於公安人員的出入境時間

與蘇志一及蘇雪的出入境時間相當接近，此等人員當時

是否以私人身份來港，實成疑問。他擔憂日後可能會再

次發生同類事件。警務處助理處長 (刑事 )回應時表示，由
於在該次事件中未能找到任何獨立的證人，當局只能依

靠環境證據，而此方面的證據並不充分。保安局副局長 1
表示，出入境紀錄顯示，雖然有一名公安人員與蘇志一

差不多同時離境，但在蘇志一進入香港的差不多同一時

間內，並無公安人員入境的紀錄。香港警方已要求廣東

省公安廳核實被蘇雪指明屬押送人員的 3名人士的身
份，並獲廣東省公安廳證實該 3人為公安人員，而他們當
時是以私人身份來港。他們在香港並無進行與蘇志一個

案有關的任何活動。他重申，現時並無充分證據，證明

內地人員曾前往蘇志一的住所進行搜查及蒐集證據的指

稱屬實。

18. 何俊仁議員認為政府當局應向公安部提出任何

疑點，並告知公安部香港特區政府並不接納廣東省公安

廳的答覆。政府當局亦應就公安人員懷疑在港行使司法

管轄權一事，表達深切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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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保安局副局長 1回應時表示，蘇雪所作指稱已於
去年轉達最高人民檢察院。此外，保安局局長及警務處

處長去年分別往訪廣東省公安廳及北京公安部時，已向

內地有關當局的最高人員轉達蘇志一的個案。內地當局

重申，他們尊重香港特區的司法管轄權，而內地執法人

員均嚴禁在香港行使司法管轄權。公安部更已就此發出

一份指令。

20. 何俊仁議員詢問，警方曾否詢問該 3名公安人員
其來港的目的。主席補充，該等人士申請雙程通行證時

應已述明其來港目的。警務處助理處長 (刑事 )回應時表
示，政府當局沒有會見該等人員，但廣東省公安廳證實

該等人員當時是以私人身份來港。他們在香港既無進行

與蘇志一個案有關的任何活動，亦沒有前往其位於北角

的住所。

21. 呂明華議員詢問，倘日後發生類似事件，警方

可提供何種協助。保安局副局長 1回應時表示，倘市民日
後遇到同類事件，應立即向警方作出報告，以便即時採

取跟進行動。他表示，過去曾發生冒充公安人員的事件。

他補充，公安人員身處香港時，其身份與其他一般旅客

無異。

22. 呂明華議員詢問，如公安人員被發現以私人身

份在香港行使司法管轄權，警方將採取何種行動。保安

局副局長 1表示，警方首先會研究有關的公安人員有否違
反香港法例。倘有關人員在香港境內行使司法管轄權，

但並沒有違反香港法例，警方會向有關的公安廳作出投

訴。他重申，內地當局已一再向香港特區政府保證，他

們尊重香港特區的司法管轄權，而內地執法人員均嚴禁

在香港行使司法管轄權。

23. 呂明華議員詢問，如有關資料是以自願方式提

供，公安人員有否觸犯法例。保安局副局長 1回應時表
示，如屬自願提供的資料，便沒有違反法例。然而，需

要注意的是，內地公安人員在未經預先向警方作出通報

及聯絡的情況下，不得來港進行任何警務活動。

24. 余若薇議員表示，因為沒有獨立證人以致並無

充分證據支持蘇雪的指稱，實令她感到驚訝。她認為在

沒有獨立證人的情況下，當局應盡力蒐集環境證據。她

質疑當局何以不會見有關的 3名公安人員。她表示，市民
非常關注政府當局及警方對此事的態度。倘警方不主動

就有關的指稱作出深入調查，內地當局作出的保證將變

得毫無意義。她詢問如日後再次發生類似事件，警方將

採取何種行動。涂謹申議員贊同余議員的意見，並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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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應要求與有關的 3名公安人員會面。警務處助理
處長 (刑事 )答允考慮該項建議。

25. 警務處助理處長 (刑事 )回應涂謹申議員就蘇志
一的法律代表提出的問題時表示，蘇志一及 “香港百宙事
業有限公司 ”分別由兩個不同律師作代表。

26. 涂謹申議員表示，警方最低限度應盡力就蘇雪

的指稱進行調查。警方應查詢為何有關的公安人員在蘇

雪及蘇志一出入境時間的差不多同一期間進入及離開香

港，以及他們是否曾入住世紀香港酒店。他詢問當局會

否要求北京的有關內地當局調查該等指稱。

27. 保安局副局長 1回應時表示，由於當局已向廣東
省公安廳及北京公安部提出有關個案，他並不認為當局

還可向任何更高層次的機關提出此事。他指出，警務處

助理處長 (刑事 )已答允考慮部分委員所提出，關於會見有
關公安人員的建議。主席表示議員如再有任何問題或意

見，可向秘書處提出，以便向政府當局作出轉達。

28. 張文光議員表示，他所得到的印象是，警方並

未就有關個案進行全面的調查。他認為警方似乎從 慶

公安人員的角度回答問題。他表示，警方應繼續就有關

個案進行調查，並要求會見有關的公安人員及 慶市政

府人員。

29. 保安局副局長 1表示，警方已付出不少努力及時
間，就蘇雪所作指稱進行全面的調查。他強調，政府當

局是以獨立而客觀的方式陳述調查結果，並不存在從

慶公安人員的角度回答問題的情況。他又強調，內地當

局已一再向香港特區政府保證，他們尊重 “一國兩制 ”的
原則，而且嚴禁內地執法人員在香港行使司法管轄權。

政府當局

30. 涂謹申議員要求政府當局就蘇志一的個案提交

更詳盡的調查摘要。他表示，調查摘要最低限度應載列

某些相關資料，例如在世紀香港酒店進行的調查工作。

警務處助理處長 (刑事 )答允考慮該項建議。

政府當局

31. 何俊仁議員動 議 下 述 議 案 ， 並 獲 得 委 員 通

過  

“本會對蘇志一個案調查結果表示質疑，並對警方有否全
力調查，以求全面真相表示關注。本會促請港府與內地

當局進一步跟進調查，並提交一份更完整和全面之調查

報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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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會議於上午 10時 25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01年 5月 17日


